新安县审计局审计结果公告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2025年第7号

新安县第二人民医院2024年度财务收支

情况审计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经中共新安县委审计委员会批准，新安县审计局自2025年5月22日至2024年6月30日，对新安县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县二院”）2024年度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对重要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县二院对其提供的财务会计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的及时性、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并作出书面承诺。新安县审计局的责任是依法独立实施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一、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

新安县第二人民医院成立于1984年，位于新安县老城西关大街北85号，历经41年发展变化，目前已成为一所集医疗急救、教学科研、康复保健为一体，医疗技术力量雄厚、综合实力强的综合性二级医院。先后荣获“洛阳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新安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先进集体”、新安县“五一巾帼标兵岗”、“工人先锋号”、“三八红旗集体”等荣誉称号。2023年被省卫健委命名为“河南省老年友善医疗机构”，2024年被洛阳市平安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评为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三零”创建先进单位。

县二院内设50余个科室，分为三大类，一是党办、院办、医务科、护理部、感控科、质控办、医保科等行政职能科室22个；二是呼吸内科、神经内科、老年医学科、康复科、中医科、精神科、透析科、普外科、妇产科、手术室、急诊科等医技辅助检查科室31个；三是新立法医鉴定中心。
截止2024年12月县二院共有人员410人。其中在编人员137人；自主招聘264人；借入9人。

2024年收入总计6918.54万元，其中财政补助收入241.54万元；医疗收入6613.27万元；其他收入：63.73万元。支出总计7611.11万元，其中人员经费3230.71万元；药品费1466.21万元；医疗设备费38.12万元；医疗耗材842.13万元；其他公用费用2033.94万元等。

2024年，财政部门年初预算安排支出241.5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0万元；项目支出241.54万元，主要是：疫情防控专项资金、透析病人补助、重大传染病检测费、新生儿筛查等费用。
二、审计评价意见

审计结果表明，县二院提供的资料基本真实反映了本部门财务收支情况，内部控制制度基本健全有效，会计处理基本符合财经法规的要求，财务报表基本反映了财务状况。本次审计也发现，县二院还存在违规为不符合条件人员多发放独生子女补贴、超标准收费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纠正和改进。

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贯彻落实重大决策部署和完成重点工作任务情况
违规为不符合条件人员多发放独生子女补贴。

超标准收费32181.1元。
住院超标准收费涉及5项，多收取31096.8元。

门诊超标准收费涉及5项，多收取1084.3元。
多次收取首诊检查费用。

4. 胎心监测次数单日超过3次多收取费用。
5.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欠款政策落实不力。
（二）三重一大决策方面

无依据制定人员薪资实施办法。
事先未经集体决策，在未签订合同的情况下擅自决定接受劳务服务。
未经审批，擅自决策先行购置资产。
（三）工程方面

采购程序存在瑕疵，谈判小组组成不合规。
指定无资质企业中标。
（四）医院经营管理方面
1. 药品“双十制度”流于形式。
2. 医用耗材合同约定不合理，关键要素不齐全。

3. 向无经营范围许可的企业转移可回收玻璃输液瓶。
（五）财务管理方面
多列支业务招待费。
应收职工款项长期未收回。
差旅费管理不规范。

（1）多人出差一人领款。
（2）报销手续不完整。

4. 列支费用签批程序不完整。一是缺少财务复核。二是缺少主要负责人签批。

5. 未建立法律顾问服务台账。

6. 应计未计固定资产。

（六）履行内部审计监督职责方面
内审工作体系不健全，内部审计部门作用未充分发挥。
审计建议

（一）严格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范医疗行为，规范采购管理，严把采购来源，进一步优化采购流程，确保符合法律法规要求，杜绝任何违规操作。

（二）建议充分发挥医院信息科的职能，形成信息科、财务科等多科室联动机制，对医院医疗收费产生的数据，进行定期及不定期的核查，并对核查结果进行下发核实及阶段性整改，从而规范医院医疗收费，从根本上杜绝各种加重患者负担的现象。

（三）加强医院内部管理，对风险防控点较高的科室，强化廉政教育，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提升廉政意识，通过定期培训和警示教育，增强职工的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营造优质的医疗环境。　


